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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

传到中国，举国欢腾，人们纷纷奔走相告。从九

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中国经历了14年艰苦卓绝的抗

日战争，付出了死伤军民 3500万，直接经济损失 1000

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的代价。战争甫

一结束，审判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战犯便被提上了议

事日程。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

及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的决议等一系列国际文件，驻

日盟军最高统帅部决定设立军事法庭，依法审判日本

战犯。1946年1月 19日，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

公布了《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别通告》，该《通

告》的发布标志着“东京审判前期准备工作的结束和远

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正式成立。”［1］随后，盟军最高统帅

部公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宪章，继而任命了法庭

的各国法官，正式着手起诉和审判日本战争罪犯的工

作。这次审判“不是一次普通的审判，因为我们正在此

进行一场文明社会坚定不移地防止整个世界被摧毁的

战斗，此次审判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2］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 1946年 4月 29日接受国际

检察局提交的关于日本甲级战犯起诉书，5月3日正式

开庭审理，1948年11月12日判决书宣读完毕。在这漫

长的近三年时间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18次，仅

英文庭审记录就多达4.8万余页，法庭传唤了12个国家

的419名证人出庭作证，共有779人向法庭提交书面证

词，有关证据资料达8000件，其中仅检方提交的证据资

料即达 21万余页，辩护方提交的证据资料亦近 2.7万

页。对于这次创历史记录的国际审判，当时中国国内

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各类报纸期刊等媒体均进行了不

同程度的跟踪报道，表达了对于这次国际审判的态度。

一、审判之社会政治意义大于法律意义

审判日本战犯，对于被侵略国尤其是中国而言意

义非凡。东京审判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时间确定为

1928年的柳条湖事件，长达1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

后，日军屡次违反《日内瓦公约》等战争法规和人道主

义规则，在中国实施细菌战、毒气战，进行惨无人道的

大屠杀，尤其以南京大屠杀最为典型。东京审判判决

书确认：“在日军占领南京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

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 200000 以

上。……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

投入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分的人们计算在内。”［3］同

时，日军还大规模有组织地实施“慰安妇”制度，强征多

国妇女充当日军“慰安妇”。“慰安妇”制度在日军所占

领的中国22个省区全面推行，甚至在前线阵地都设有

临时慰安所。仅中国就有人数高达 20万的女性沦为

日军的性奴隶。如果发动战争的日本战犯得不到应有

的惩罚，国际和平与正义将荡然无存，中华民族的民族

情感也定将难以平复。“东京国际法庭所定的目标，并

不只限于严峻惩罚煽动侵略战争的罪犯而已，大家更

期望这种审判会对全世界人士显示出日本帝国主义侵

略的本质，并显示出传播这种侵略的那些势力的本质，

这样子对于以民主精神再教育日本人民一事就会有所

贡献；这种审判应该成为对于今后一切僭望世界霸权

者的一个警告。”［4］因此，日本战犯审判的政治意义显

得尤为突出。

对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当时国内

刘广建刘广建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江苏南京江苏南京，，21001721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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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不久，盟国便开始组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史称“东京审判”。从逮捕日

本战犯到法庭常规审理，中国的报纸和杂志等媒体对东京审判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在将近三年的漫长审理过程中，尤其是最

终判决书宣读完毕后，中国媒体表达了对审理过程及结果的态度，认为此次审判虽然将一批甲级战犯判处极刑，但没有追究天皇的

战争责任是最大的败笔。本文试图从民国媒体的报道中来探讨民国时期有关东京审判的舆论倾向。

关键词：民国；媒体；东京审判；日本战犯

民国媒体中的东京审判民国媒体中的东京审判

东京审判法庭东京审判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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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舆论主要基于惩戒发动战争的首犯并教育日本人民

的角度。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方法官梅汝璈有一句话

流传甚广，他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

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

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因

此，对于发动战争的首要战犯必须得到严惩。”严惩发

动战争的日本首要战犯自不必多说，但更多的则是通

过审判来教育广大的日本人民，警示后人。因此，“审

判战犯之主要目的，并不在报复，而在使后人有所惩

戒。”［5］“战犯审判的意义，政治重于法律。换言之，战

犯的必须加以审判及处刑，与其说是由于法律的理由，

毋宁说最重要的还在政治的理由。”［6］

国民政府官方媒体《中央日报》，对东京审判有着

系列的跟踪报道，反映出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审判的

关注。1945年10月22日，《中央日报》发表《处置日本

与安定远东》社论，表达了对日审判的基本态度。社论

认为对日本应“采取一种合理适当的处置，以谋根绝侵

略的火种，保证永久的和平……”并从远东安定的大局

出发，提出了中国政府对处置日本的三点希望：

第一、管制日本必须严格而彻底，但须于消极中含

有积极地作用。盖此次掀动世界大战，使人类于二十

余年之间两受战争惨祸的：在东方是日本，在西方是纳

粹。因此，日本应与纳粹同科，方可确保远东的安定，

防止侵略死灰的复燃。但我们在消极工作中必含有积

极地作用，必须使日本民族在深切惩创中发生觉悟，日

本民意在积极鼓励中得到新生。蒋主席所主张的让日

本民意来决定天皇的命运，是一种测验，一种有力的鼓

励与启发。只有日本民主自由的民意能够有所表现，

才是日本侵略主义真正消除的明证。

第二、远东咨询的机构，必须及早成立，切实磋

商。是项咨询委员会，原定于本月二十三日开幕，现因

参加国代表旅途的困难等原因，将延期至本月三十日

举行，我们希望此会能够不再延期，并希望有关各国届

期一致参加，共同讨论，以切实规划实施日本投降条款

的政策，及其具体步骤，并进而普泛交换关于安定远东

一般问题的意见，在安定远东的大前提下，合理解决处

置日本，及由处置日本而引起的一切问题。

第三、有关远东问题的各国，尤其是各主要盟国，

对于处置日本与安定远东的一切问题，要有适宜的分

工与基本的合作。我们知道日本的侵略毒素，经过了

历史性的长期传播，受祸与中毒的区域，绝不限于日本

本土，广泛的说，日本军阀从前所唱“大东亚共荣圈”的

范围，就是日本散播侵略毒素的理想范围。遭受日本

侵略毒祸的区域，既极广泛，因此我们消毒与重建的工

作，也不能以处置日本本土满足，而需要在这广泛区域

中，从事于分工与合作。昨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长范

宣德氏发表远东政策的演讲，广泛论及对日对韩以远

及对东南亚最近事态的各种政策，尤其致意于协助我

国，俾发展为同意强大合作与民主的国家，并认我国为

美苏在远东所谓桥梁。美国当局对我协助的诚意，固

可佩慰；同时我国如能对远东盟国的合作，有所尽力，

藉以促进远东整个的安定，以尽其本身应尽的责任，尤

符合于我们的初衷与愿望。只有在合作的原则之下，

来分工处置日本与安定远东，才能实现联合国共同的

利益与目的。

总之，日本的处置，即有关于远东整个大局的安

定，远东的安定，更有关于世界整个大局的安全。现在

处置日本的工作在麦克阿瑟元帅的主持之下，已经有

了相当的成效；而远东咨询委员会开会在迩，更将进一

步的求一般远东问题的合理解决。我们希望由此促进

各主要盟国间更密切的合作，在联合国共同的目标与

利益的大前提下，彻底处置日本，并解决有关远东安定

的一切问题。［7］

其他报纸和期刊也纷纷表达对东京审判的看法。

尤其是在法庭审理有关南京大屠杀案时，媒体对于这一

震惊世界的惨案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度。各类证人出庭

作证，控辩双方唇枪舌剑，在报刊上均能看见详细报

道。《申报》曾报道：“远东国际法庭今日继续开庭，许传

音博士出庭作证，叙述日军在南京暴行。略谓，一九三

七年南京沦陷后，日寇逞其暴行，平民被杀者达二十万

人以上。死难者之妇女及受伤之人不计其数，房屋被恣

意破坏或焚烧，路见中国平民，即加杀戮，凡在军役年龄

之人均被带走，遭集团枪杀或焚烧。”［8］这只是诸多报道

中的一条。但是，从这一报道的详细程度即可窥见人们

渴望了解东京审判的过程。对于日本甲级战犯的侵华

罪责，各类报刊进行了大量的跟踪报道，体现出国人对

严惩侵华首犯的期待。就连大川周明在法庭上拍打东

条英机的光头，《中央周刊》详细写道：“这一天最大的丑

态，是三时三十七分，大川周明突然打东条的光头两次，

被MP拉出庭外。”［9］《大地周报》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解

读。文章认为大川周明作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理论鼻

祖，把日本失败的责任怪在东条英机的身上是不合适

的，“与其痛殴东条，不如痛殴自己，反为适当。”［10］

1948年 12月 23日，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

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

藤章在巢鸭监狱内被处绞刑。国民政府对上述日本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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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处以绞刑表示支持。第二天，《中央日报》详细报道

了七名甲级战犯的行刑过程，报道称：“美陆军军医于

麦克阿瑟邀请之中国代表团团长商震及盟国委员会其

他人员监视之下，于午夜后七分半宣布土肥原业已毙

命，其后三分钟东条英机亦宣告毙命，武藤章及松井石

根出于同时处绞刑之第一组四人中。九一八事变时任

关东军参谋长之板垣征四郎，前首相广田弘毅及木村

兵太郎，均在第二组。”［11］

日本甲级战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按照驻日盟军

最高统帅部的设想，这次审判的甲级战犯仅仅是第一

批，后面还会有第二批、第三批等。但是，由于国际形

势的迅速变化，美苏两极格局逐渐形成。美国不愿将

日本继续打压下去，而是逐渐有了扶植的倾向。仅这

次日本战犯的审判工作就一再拖延，致使审判进行了

近三年的时间。对于其他被逮捕的日本战犯，盟总竟

陆续释放了。这次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结束意味着以

后不再有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了。对此，梅汝璈感慨

道：“余确已察觉，鉴于过去二年来世界情势之急剧变

化，东京之审判已失却其政治上之大部意义。但余深

望其不致失去其在法律及历史上之意义。”［12］

虽然长时间的审理过程使得东京审判的效果有所

减弱，但无论如何，东京审判的意义是不容抹杀的，尤

其是社会政治上的意义。“此次战犯之审判，不仅为法

律应用之问题，而且是人类欲求社会和平生活之必然

要求。”［13］对于中国而言尤其如此。这是近百年来中国

第一次站在敌国的领土上对侵华战犯进行审判。并且

在最终的判决中，侵华首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达到了

惩罚战争首犯、教育世界人民的效果。

二、天皇未被审判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时审理了 28名日本甲级

战犯，最终宣判的有25名［14］。对于日本甲级战犯身份

的确认，国际检察局着实下了很大的功夫。梅汝璈认

为，甲级战犯应该符合两个特征：“一是他们的地位很

高，权力很大，属于国家领导人的范畴；二是他们都犯

有纽伦堡和东京宪章中所规定的‘甲项’罪行——破坏

和平的罪行，亦即策划、准备、发动或实施侵略战争的

罪行，而这种罪行是法庭所认为的‘最大的国际罪行’，

是‘包括全部祸害的总和’的罪行。”［15］因此，首批28名

甲级战犯不是身处高位，就是犯下了“甲项”罪行。梅

汝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一次正式开庭时看见这28

名甲级战犯时，在日记中记载：“这些人都是侵华老手，

毒害了中国几十年，我数百万千万同胞曾死于他们的

手中，所以我的愤恨便是同胞的愤恨。我今天能高居

审判台上来惩罚这些元凶巨憝，都是我千百万同胞的

血肉换来的，我应该警惕！我应该郑重！”［16］梅汝璈是

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侵华的首犯松井石根、板垣

征四郎等被判处极刑与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熟悉日本国情的中国注意到了一个非常不寻常的

现象，即日本天皇并未出现在东京法庭的审判席上。

日本投降不久，就有天皇将会接受法庭审判的传闻。

《中央日报》曾报道称：“麦克阿瑟元帅总部之战犯组主

任卡本德上校向报界称：日皇及各皇室非可免受审之

战犯审判者，倘获充分证据，则战犯委员会亦将加以审

问，盟国调查日皇时，非以其个人行动为断，而需研究

日本政府之档案，日本之投降条件中，并无禁止审问天

皇之一条……”［17］可见，此时日本天皇并未排除在战犯

审判之列。

随着形势的变化，美国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逐渐

将天皇保护起来，对于要求审判天皇的呼声也置之不

理。对此，中国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表达了对日本天皇

免于起诉的不满，“东京军事法庭第一大错误，便是逮

捕战犯时，漏了日皇。”［18］

首先，日本天皇不被法庭起诉违背了《波茨坦公

告》。美国占领日本后，为了便于统治而将天皇保留了

下来并免于起诉，利用的恰恰是天皇在日本国内的威

信。对此，驻日盟军总部虽然进行了解释，但是理由过

于冠冕堂皇，不能令人信服。因为“日本尚在同盟国管

制之下，一切都应按照波茨坦宣言行事，自是正理，可

是裕仁以不受审判一事，在波茨坦宣言中找不出这种

‘政治的理由’。”［19］对于盟总的解释，金学成一针见血

地指出：“盟总的所以不取严厉的措施，无非通过裕仁

的保留，而对日本保留反对势力作最有力的扶助。”［20］

其次，日本天皇裕仁与日本天皇制度不是一回事，裕仁

接受审判与天皇制度并不相悖。潘世宪认为：“日皇是

否是战犯的问题，在我们看来，与日本是否应该保留天

皇制度问题根本是两件事，在开罗会议中我国曾承认

日本的政治制度应该由日本人民来决定，这里的政治

制度当然包括天皇制度在内的，我们认为日皇应该算

战犯与日本应否保留天皇制度是两件事，而日本人则

认为这是不可分割的一件事，因为我们把日皇看做一

个人，而日本人民迄今为止，心目中仍拿天皇当作不可

侵犯的象征。这象征是绝对不会犯罪的。”［21］也就是说

起诉天皇就等于否定天皇制度，这明显不可相提并

论。最后，不起诉天皇是对日本人民的毒害。孟宪章

认为：“天皇为日本陆海军统帅，行政首脑，神道教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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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且以一身而兼大财阀与大地主。他主持御前军事

会议，颁布宣战诏书，并鼓励士兵作战。天皇实在是天

字第一号的战犯。”［22］但是，日本国民对天皇到了一定

的迷信程度。“将日皇列入战犯而加以拘逮审判，正是

纠正日本人民奇异思想的最好办法。”［23］天皇不被起

诉，不经审判，那么天皇的战争责任就无法让日本国民

清楚地了解。日本人民仍然沉迷于对天皇的崇拜中，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在战后这些指导者仍不负责

任，这是对国民道德的更大的毒害。今日日本社会的

指导者阶层，说什么国民道德的颓废等等，而把罪责归

之于国民自己，这完全是把事情的本末颠倒了的话。”
［24］但是，作为“天字第一号”战犯的日本天皇没有被远

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对于天皇逃避战争责任，日本

学者细川嘉六感叹道：“如果天皇是重责任的话，则自

行退位，并且不立后继者，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25］中

国也有学者指出：“日本的天皇，明明是日本人民黩武

主义的根源，种族优秀论迷信的标本，决不能听其自生

自灭。”［26］

虽然质疑声和反对声很多，但是天皇的确逃脱了

审判，这实在是东京审判中的最大败笔。

三、审判结果未尽如民意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了对 25名日本甲级战犯

的刑罚以后，国内媒体纷纷发表看法。有的媒体认为：

“此次判决在大体上，尚能差强人意，例如东条，广田，

板垣，土肥原四人都以破坏和平策动侵略战争罪名判

处死刑，松井，武藤，木村三名则以策动战争并指挥暴

行罪名论死，其他被告则判处徒刑，无一幸免，足为从

事侵略者作一警告，颇为一般舆论所称许。”［27］《申报》

于 1948年 11月 13日，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最终

判决后的第二天，刊登了题为《命运判决》的报道，将远

东国际军事法庭对 25 名被告的判决结果详细列出。

11月14日，《申报》又发表了题为《日本战犯的宣判》社

论。该社论首先对判决结果表示满意，认为“这是一件

具有历史性的大事件，我们对于这事件的宣告听来，自

然感到完全的满意。”［28］同时，社论对远东国际军事法

庭不追究日本天皇裕仁的责任和麦克阿瑟元帅准备接

受战犯的减刑申请感到惊愕与不安。社论还对远东国

际军事法庭的判决发表三点感想：第一，社论认为被定

为甲级战犯的被告，都犯有破坏和平罪，相较纽伦堡审

判而言，东京的判决量刑较轻；第二，社论认为日本天

皇裕仁是战争的祸首，不起诉天皇裕仁，难以服众；第

三，社论认为驻日盟军统帅部不应滥用权力为战犯减

刑。这篇社论表达了中国民众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

决的遗憾。

国内舆论对东京审判结果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

在东京审判过程中，尤其是在东京审判判决结束后，盟

总释放了一批又一批日本战犯，其中包括许多重要的

侵华战犯，对此“遭受侵略达数十年之久的中国人民的

内心里，便不由得发生不平之感，说真切些，这种不平

之感留在内心里，便是仇恨的根苗。”［29］特别是对法庭

判决书很少提及天皇的战争责任充满不满。国内媒体

认为，东京审判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法庭

的主导权完全掌握在美国手中。而美国出于国家战略

的考虑，一面审判日本战犯，一面又暗地扶持日本。“东

京裁判，所以违反波茨坦宣言精神，不能伸张公理与正

义，实由于一切大权操于美国，而美国政府在独占资本

操纵下，正想将日本建为远东防共防苏堡垒，遂不惜对

昔日战犯，百般宽容，甚至还想于一日美苏战争爆发

时，利用彼等作为美国之忠实战友。”［30］

在量刑问题上，国内舆论也有自己的看法。25名

日本甲级战犯中 7人被判处绞刑，16人无期徒刑，2人

有期徒刑，全部被科以刑罚。对于东条英机、板垣征四

郎、广田弘毅，松井石根等 7人被判处死刑，大家都认

为他们是罪有应得。但是其他甲级战犯，“按其过去的

罪行，均有处死的必要，而此次东京战犯法庭，判处无

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不论从任何角度来说，均失之太宽

了。”［31］在日本的战争罪行中，日本侵华时间最长，作恶

最多，因此侵华战犯也最多。除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审判的甲级战犯外，其他许多乙、丙级战犯也在中国犯

下了滔天的罪孽。如引渡回南京的日军第六师团长谷

寿夫，进行杀人比赛的军官野田毅和向井明敏等，都在

中国法庭接受审判并被判处死刑。但这毕竟是一小部

分战犯。还有许多战犯虽然被盟总逮捕了，在美国的

庇护下却逃脱了审判，有些甚至重新获得公职，当上国

家领导人。这使得国内舆论对东京审判的量刑产生了

严重的不满。

此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日本甲级战犯是

军事、政治、文化领域的主要人物，经济领域的大财阀

一个也没有出现在审判席上，他们同天皇裕仁一起逃

避了法律的审判。发动战争是需要强大的物质基础

的，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如果没有国内的这些大财阀

做后盾，提供战争物资，是不可能持续十多年。“日本大

资本家，如三井、三菱、住友等独占资本之首脑依然逍

遥法外，不仅设法避免处罚，并图保持其资本以及在

‘和平基础’上组织其企业。”［32］财阀逃避惩罚，不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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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东京审判的另一个缺憾。

对于东京审判暴露出来的问题，大家纷纷提出自

己的建议。其中，以孟宪章的七点主张最具代表性，摘

录如下：

①应督促远东法庭，遵守神圣的国际文告，与法官

庄严的责任，迅速而公正的处罚二十五名甲级战犯。

②为了维护人类正义，给野蛮以致命的打击，并防

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计，我们主张对其他日本战犯，以

新的机构，新的制度去审判，藉加以严厉的处罚。

③关于乙丙级以外的次要战犯，原则上固可不予

审判，仅仅将追放于公职之外，以示宽大。

④对于与我国关系密切之战犯，如影佐祯昭等，应

力争引渡至我国审判。

⑤对于侵华要犯冈村宁次，投降三年后始行审判，

已嫌过迟，既经拘询，即应认真审判，不能在与人以虎

头蛇尾之恶印象。

⑥国防部除南京外在各地设立之战犯军事法庭，

以及由国防、外交、司法、行政各部联合组成之战犯处

理委会，刻已相继结束，闻南京战犯法庭战犯审理工

作，亦将于九月底正式结束。此似将与人以不再审判

战犯之不良印象。应即展期至对日和约缔结以后。

⑦关于对日和会，已因美国故意拖延，并先造成日

本复兴的既成事实，而无期延搁下来。倘对日和会还

要举行，我们主张在和约中必须有设立机构继续审判

日本战犯的规定。因为根据国际法惯例，如果在和约

中没有反对规定，则和约一成立战犯便将全被赦免。

至于原在进行审判的战犯，当然更不能因为和约的成

立而加以赦免。［33］

这些主张提出了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及各级日本

战犯审判中存在问题的合理性建议，体现了追究日本

战犯战争责任的决心。这是中国民众的真实思想反

映，同时也表达了对和平的渴望。

总体来说，国内媒体对东京审判的不同方面关注，

是我国遭受日本侵略之深，要求严惩侵华战犯的真实

反映。东京审判虽有不足之处，但是作为审判参与国

之一的中国，在法庭的审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舆论对此大都是持肯定态度。当然，当时的媒体也说

出了对东京审判的不满和担忧，并提出了一些合理的

建议。这些对今天研究东京审判仍有很大的借鉴意

义。不管怎样，东京审判惩处了一批发动战争的主要

战犯，起到了一定的教育作用，在政治、法律、历史方面

均产生了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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